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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盂镇金家岗村东面有个继周

山采石场，院内有搅拌站，破坏生态

环境，破坏树木。 

阳

曲

县 

生

态

,

大

气 

2021年 4月 22日，阳曲县林业局资源科科长王喜，阳曲

县公安局森林派出所副所长韦国柱、协警刘晓伟、韩泽华、郭

保晶，阳曲县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负责人于江，阳曲县自

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郭建军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

核查。 

经核实，“继周山采石场”为太原市建泰石料有限公司，

“继周山采石场院内搅拌站”为太原市万博建泰混凝土有限公

司，万博建泰位于建泰石料厂院内，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。 

太原市建泰石料有限公司,属于露天矿山开采企业，该公司

成立于 2004年 3月。2009年，该公司通过公开出让取得合法

采矿手续，并申领了《采矿许可证》，年生产能力60万吨，有

效期为2020年12月31日至2021年12月31日，批准矿种：

建筑石料用灰岩，矿区面积：0.0868平方公里。2019年 6月

23 日 ， 该 公 司 取 得 排 污 许 可 证 （ 证 件 编 号 为

911401227598068438001P），有效期限自2019年6月23日起

至 2022年 6月 22日止。2017年 9月 18日经太原市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局办理了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（证号：晋FM安许证字

[2017]A1156号）。2020年阳曲县自然资源局在季度测量中发

现太原市建泰石料有限公司存在越界开采行为，越界开采建筑

石料用灰岩矿资源 6557吨，造成植被破坏。2020年 12月 25

日阳曲县自然资源局对该公司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（处罚编

号：140122K2020006）：一是责令该公司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

采。二是没收违法所得94420.8元，并处以30%的罚款28326.24

元，罚没款合计：122747元（取整）。阳曲县林业局调查发现

该企业在矿界外私自开采造成植被破坏，毁坏灌木林地 9.34

亩。 

群众反映问题属实。 

2.太原市万博建泰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，2017

年7月25日，该公司经阳曲县发展和改革局（阳发改备案〔2017〕

89号）办理了备案。2019年1月24日，经山西省人民政府 

部

分

属

实 

对太原市建泰石料有限公司

破坏树木的行为依法予以行政处

罚（阳林罚决字〔2021〕第11号），

责令该公司在 5月 6日前恢复林

地，并处罚款186810元。 

目前正在进行复垦复绿。 

截至4月24日，该问题已阶

段性办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阶

段

性

办

结 

无 

�

     

（晋政地字〔2019〕50号）办理了建设用地批复。2019年 8

月13日，该公司与阳曲县自然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出让合同（合同编号：阳 2019-16），宗地编号为阳地

2019-G-16,宗地面积为25.6亩。该公司土地手续已完善，不存

在违法占地行为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。 

综上所述，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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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州北路东岗路西二巷口，有一

便民市场南侧正在施工盖楼，建筑垃

圾堆放，菜市场垃圾乱扔，污水乱排

放，环境脏乱差，无人清理。 

迎

泽

区 

土

壤

,

水 

2021年4月22日，迎泽区桥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英波、

桥东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科长刘少山、桥东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科

员贺斌、梁建峰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并州北路东岗路西二巷口便民市场南侧正在施工盖楼，旁

边存在建筑垃圾；便民市场经营商户都在市场范围内经营，不

存在无序经营、马路边占道经营现象，无污水排放，个别摊贩

门口存在垃圾和废弃物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第一时间对拆迁建筑垃圾实

施绿网苫盖；及时清除市场内垃圾

和废弃物，市场内配备果壳箱、垃

圾箱等卫生设施，实施全日制保洁

制度，保持地面、摊位整洁。 

截至4月24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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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城晋驿村，村口马路边有一

“山西赛福特施工设备有限公司阳

曲县分公司”，该企业生产建筑爬架

产品，无环评手续生产，油漆气味呛

人。(县环保部门去现场检查时，该

企业就停止生产) 

阳

曲

县 

大

气 

2021年 4月 22日，太原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

阳曲大队队长梁利凯、副队长杨爱明等人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

现场核查。 

经核实，山西赛福特施工设备有限公司阳曲分公司位于太

原市阳曲县黄寨镇城晋驿村，该企业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于2014年2月19日由原太原市环境保护局（并

环审评表〔2014〕018号）批复。2019年新建设年生产 2000

套脚手架项目，取消原有喷漆工序，将喷涂工艺改为喷粉-固化

工序，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9年10月18日由原阳曲县

环境保护局（阳环审字〔2019〕51号）批复。两个项目于2020

年 9月5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编号

（91140122330601327K001X），有效期为 2020年6月 3日至

2025年6月2日。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。 

该企业目前使用的喷涂工艺为喷粉-固化工艺，配套建设有

布袋除尘、活性炭吸附设施，现场发现有轻微油漆气味。企业

处于正常生产状态，不存在环保部门去现场检查时就停止生产

的情况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截至4月24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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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温庄乡南王名村，2020年该村

拆迁时将建筑垃圾堆放在村东的耕

地里，破坏了十亩左右的耕地；再往

东走的地方(靠近榆次)，也有十来亩

的建筑垃圾，但最近该地方的垃圾已

用黄土覆盖，粉尘污染，环境脏乱差。 

小

店

区 

土

壤 

2021年 4月 22日，小店区西温庄乡人大主席申志鹏带队

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经核实，西温庄乡南王名村原耕地农业设施拆除后的建筑

垃圾非南王名村拆迁垃圾；再往东靠近榆次处堆放黄土未苫盖，

不存在使用黄土覆盖建筑垃圾的情况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村东建筑垃圾已全部清运完

毕，已平整，并进行绿网苫盖； 

截至4月24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对南王名社区主任赵宇鹏进行

约谈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
�

14 

D2S

X20

210

421

001

4 

1、西铭街道办风声河村，万科

房地产施工项目侵占村民五十亩左

右的集体耕地、五亩左右的基本农

田、还有一个“养猪场”，三个地方

的土地面积用来建设楼盘。（举报人

称原村书记兼主任郭建忠可能是拿

了万科的好处，跟村民说万科是拿了

土地证才建设楼盘的，万科施工将开

城路道路上的路灯破损，强行破坏了

道路，原街道办书记蔡增辉强行领着

万科施工工地的人在开城道路上圈

路围挡）（举报人向当地国土局、纪

检部门反映，未得到处理。） 

2、西铭街道办风声河村，原村

书记兼主任郭建忠的哥哥赵建军，侵

占村西北方向二十亩左右的耕地，用

来建厂房和倾倒建筑垃圾，破坏农

田。 

万

柏

林

区 

土

壤 

2021年 4月 22日下午，西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任鸿宾带

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。 

1.经现场调查，万科房地产在风声河村村界内的项目只有

“春和景明”一个项目工地，该项目占地为原山西恒通煤化有

限公司厂区用地。2015年 12月，太原市政府“关于恒通能源

有限公司关停搬迁有关工作协调会议”同意恒通煤化补缴土地

出让金，变更土地用途。2018年5月，在太原市国土资源交易

中心监督下，山西恒通煤化有限公司与太原恒源万科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签订《太原市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》，

将土地出让给太原恒源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并按照要求

办理了不动产权证，未对风声河村集体耕地、基本农田、“养

猪场”进行侵占。 

2.经现场调查，1997年3月，时任东风建材厂法人赵建军

与风声河村村委会签订协议，由赵建军对太钢建矿公司废弃炸

药库场地进行管理使用。2008年6月，风声河村村委会与赵建

军又签订 7亩土地（位于太钢建矿公司废弃炸药库旁）租赁协

议,用于建设型煤厂（2013年已关停）。目前，原型煤厂厂房

已改为仓储库房。2019年万柏林区组织实施全国清产核资时，

实际测量的原型煤厂占地约13.5亩。其中，风声河村集体土地

约 9.22亩，太钢建矿公司废弃炸药库 3.34亩，上述两处土地

性质为工业用地；风声河村耕地0.94亩（位于原型煤厂范围内，

但存在村民坟地，未进行开发使用）。同时，现场调查发现厂

界周边存在部分生活、建筑垃圾偷倒现象。 

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严格按照清产核资情况，规范

风声河村土地租赁使用行为，对原

型煤厂厂区内耕地进行复耕。原型

煤厂厂区周边生活、建筑垃圾已全

部清理。 

截至4月23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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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铭街道办西铭村，村西北方向

水道地处（地名）上百亩基本农田被

村长在2017年左右侵占修了一条倒

土方的路，破坏了村民的基本农田；

且现在拉运车辆过往扬尘污染严重，

污染了村民的耕地，导致村民无法复

耕。 

万

柏

林

区 

土

壤

,

大

气 

2021年 4月 22日下午，西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任鸿宾带

队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经现场核实，“西铭村村西北方向水道地处的一条倒土方

的路”应为西铭村村西北方向的机耕路。2017年西铭村村委会

为了便于农业机械进入田地，对该处机耕路进行修缮。机耕路

是农机具（拖拉机，收割机等）出入田间地头进行农田操作的

通道，不宜硬化。2017年，为防止渣土车、水泥搅拌车等大型

车辆通过引起道路扬尘，西铭街道办事处在机耕路设置了限高

杆。现场检查时，未发现渣土车、水泥搅拌车等大型车辆通行，

但限高杆未落下，存在大型车辆通行可能，且路面有积尘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加强对机耕路车辆限行管控，

坚持每日洒水，减轻道路扬尘。 

截至4月23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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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人反映古交市中海能源煤

焦集运有限公司环保问题的情况： 

1、设立年发运煤焦300-500万

吨的大型煤焦集运站。距山西母亲河

(汾河)不到300米(违规设立。三公

里内不设立煤炭企业的规定)。2、每

天有百余辆汽车拉运煤焦返往多次,

行驶在104国道沿汾河边上,日拉运

煤焦到古交中海煤焦集运铁路专线

12000余吨,粉尘飞扬，对汾河的污染

严重(没有采取任何防污措施)。3、

每天少则2列,多则4-5列,运煤火车

横跨汾河,没有任何包盖与抑尘措

施,对汾河造成二次污染。4、现全省

发煤站、储煤场都严格要求盖防尘

棚,全封闭作业,唯独古交中海发煤

站既不盖防尘棚也没有封闭,不知环

保部门如何通过验收而放任让其污

染,应查其原因。5、古交中海发煤站、

站台内有原张新明焦化厂3000余米

深井口,现站台所有污煤水排入,严

重污染了地下水源与晋祠水域环境。

6、前段时间存于站台上的洗精煤污

水在夜间偷偷排到汾河,导致汾河大

面积污染变黑,媒体曝光后,古交环

保局立案查处,可没过几天,坚持原

则的局长就被调离。新调来的局长刚

上任几天,就专程拜访李文信,此后

汾河大面积污染事件就不了了之。7、

隔墙就是我村村民居住地,每天噪 

古

交

市 

水

,

大

气 

2021年 4月 22日，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古交分局冯志宏局

长、环境监察大队张学文大队长、屯兰街道办郝鹏只副书记、

水务局河道管理站耿忠设站长、煤焦铁运销服务中心曹智忠副

主任、城管局韩春波科长、应急局郝海渝主任对群众反映问题

进行现场核查。 

1.2009年 4月 27日，山西省环保厅对古交市中海能源煤

焦集运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批复（晋环函

〔2009〕390号），设计运量500万吨/年。2010年初开工建设，

2014年10月基本建成； 

举报情况不属实。 

2.经核实，该公司按照环评要求建有：28个固定喷淋设施，

全自动车辆清洗系统，1台道路清扫车，1台真空吸尘车、4台

洒水车、固定式高压水枪、移动式喷雾水枪、移动式雾炮进行

抑尘，运输车辆全部苫盖，并建有出入厂区全自动车辆清洗设

备，运煤通道专人定期清扫洒水。由于管理不到位、清扫不及

时，偶有扬尘污染现象； 

举报情况部分属实。 

3.该公司2020年每天发运约1.9列，今年截止一季度每天

发运约 2.7列。按照铁道部门规定，与太原晋太实业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新星月环能科技分公司签订列车货物喷洒抑尘合同，

煤焦装入车皮后进行喷洒抑尘剂抑尘； 

举报情况不属实。 

4.按照环评要求，太原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7月4日以（并

环审验〔2017〕48号）同意该公司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2018

年 3月 23日山西省环保厅核发了排污许可证（编号：

1401815900117--0181）。该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建成9000

平方米的全封闭储煤场，对暂时不能发运的煤焦全部入棚； 

举报情况不属实。 

5.经核实，该公司站台内确有 1眼深 300米的水井（井深

不是3000米），井权为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（原张新明焦化 

部

分

属

实 

4月 22日，太原市生态环境

局古交分局对该公司进行约谈，要

求该企业加大对污染防治设施的

管理力度，建立健全各项污染防治

设施运行制度，严格控制扬尘污

染，确保污染防治设施与生产经营

活动同步使用。 

截至4月25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 

已

办

结 

无 

�

  

音和空气污染严重，多次反映,无人

过问。8、古交中海煤焦集运有限公

司在没有任何批文与防护安全措施

的情况下,私自购进天然气给运煤汽

车加气,还大量给西山水泥厂百多辆

加气车加气,谋取暴利。仅距我们居

住地几十米,存在安全隐患。 

古交市冷泉村全体村民请求环

保部门扫除地方保护壁垒,依据环保

法有关规定认真查处,还人民生存条

件。   

厂）。站台建设保留水井原样，对该水井做了高于站台地面20cm

的井台、护栏和铁皮井盖，雨情径流、污煤水不会进入水井，

并建有200m³初期雨水收集池； 

举报情况不属实。 

6.2020年 4月 28日，太克线改造在该公司院内施工作业

时，施工方将打桩产生的浆液临时存储于该公司初期雨水收集

池。由于施工人员误操作，在清掏雨水收集池时，将浆液以及

原雨水收集池内沉淀的淤泥（掺杂煤泥、煤面）外排，造成汾

河污染，施工方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处理，针对该事件，太

原市生态环境局古交分局作出处罚30万元的决定，新来的局长

（2020年 6月 12日到任）多次到该公司检查，督促该公司严

格履行主体责任。2021年3月18日该公司已缴罚款30万； 

举报情况部分属实。 

7.该项目部分建成投运后定期对水、气、噪声开展监测，

未发现超标排污现象； 

举报情况部分属实。 

8.该加气站目前有如下手续：土地、规划、立项、设计、

消防、气象、特种设备使用证、人员证件、安评验收、环保要

求、压力容器、LNG加气站燃气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批文及证书。 

举报情况部分属实。 

综上所述，该群众举报问题部分属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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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东街道办事处大营盘军官小

区南侧旧小区的2号楼、3号楼西侧

有一排违章建筑，将西侧的通道堵

住，影响居民的正常行走，存在安全

隐患；且3号楼和2号楼之间有一排

平房，3号楼和一排平房之间的过道

上随意倾倒生活垃圾，无人清理，环

境脏乱差。 

迎

泽

区 

土

壤 

2021年4月23日，迎泽区桥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英波、

桥东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科长张少山、桥东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科

员贺斌、梁建峰、南内环社区相关工作人员、太原市规划和自

然资源局队长陈云舒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桥东街道办事处大营盘军官小区南侧旧小区的 2号楼、3

号楼西侧有一排违章建筑以及 3号楼和 2号楼之间有一排平房

为上世纪70年代建筑物，当时军队体制改革，一半分给武警总

队，一半归属山西省军区，后经改革全部归属于山西省军区，

归属军产，为当年单位分配住房，属于历史遗留问题；3号楼

和一层平房之间存在过道垃圾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。 

属

实 

市规资局下达责令改正通知

书（并自然资〔规执〕责改字〔2021〕

第2252号），责令山西省军区2021

年5月1日之前自行拆除2号楼、

3号楼西侧违章建筑，恢复原状。 

安排清洁队全面打扫卫生，配

备保洁员进行日常清扫保洁，并加

强日常巡查。 

截至4月24日，该问题阶段

性办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阶

段

性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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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太原市娄烦县杜交曲镇红

崖子上村，在位于汾河河道旁,有我

村村民崔补明,长年污染汾河水、破

坏汾河，我曾多次向县里反映,都得

不到答复。也不见县环保局管理。事

实是,他们长年往汾河河道里倾倒污

染水质的黑面（黑色粉状污染物）。

在汾河河道旁的大棚里有个黑加工

厂,为了掩盖倾倒的污染物,将半座

小山的土都挖掉了,他们把黑色的污

染物和黄土搅拌在一起,一部分随意

堆放在汾河边,一部分倾倒在河道，

现场有实物为证,恳请督察组的领导

重视此恶劣行为,实地查看尽快解除

污染。 

娄

烦

县 

水 

4月22日，娄烦县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案件

处置组成员蔡建国、市生态环境局娄烦分局执法大队中队长冯

通顺、杜交曲镇环委办工作人员、村两委“两干”对群众反映

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汾河旁废弃大棚，为红崖子上村村民崔补明所有。大棚内

曾临时从事镁合金加工，该加工点已停业多年，现场已无生产

机具，大棚内土地已进行平整备耕；大棚周围遗留少量生产垃

圾残渣，因未及时清运堆存至今；河道内未发现生产垃圾残渣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。 

部

分

属

实 

4月 23日，该处生产垃圾残

渣已全部清理并平整了土地。 

截至4月23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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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对山西省4月18日第40项

（水岸·国际中心）边督边改情况通

报不满。再次反映“并发改审核发

2016-410号”违规违法核准建设项

目。恳请督察组对反映的问题提级调

查、挂牌督办。责成相关部门依法撤

销“并发改审核发2016-410号”文，

并责成山西省、太原市要求相关部门

立即停止该项目的一切施工建设行

为。 

万

柏

林

区 

其

他

污

染 

2021年4月22日，太原市发改委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，

对 2016年 11月市发改委核准的山西君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水岸·国际中心相关事宜进行了认真梳理。2016年11月21日，

我委依据市规划局并规条[2013]第0025号、市国土局并政地国

用（2013）第 00316号文及项目单位申报资料和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，以并发改审核发〔2016〕410号核准了由山西君合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报送的《水岸·国际中心项目申请报告》。项

目总建筑面积 196164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53828平方

米，地下建筑面积42336平方米。项目总投资130858.36万元。

此次反映“‘并发改审核发2016-410号’违法违规核准建设项

目”问题，经核查，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该项目进行核准

立项，所批复建设规模符合相关规划要求，并无违法违规行为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。 

不

属

实 

截至4月24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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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太原市杏花岭区胜利东街

富力城A区存在的环境问题。在胜利

东街富力城A区南门西侧，原来是富

力地产的售楼部，富力地产在2017

年将该售楼部拆除，围挡起来，到现

在已经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，除了富

力物业往里倒垃圾，外来车辆也在里

面倒各种垃圾，现在垃圾成堆，老鼠

横行，临近该地的楼房，近几年单元

楼里的老鼠明显增多，已经给正常生

活带来很大隐患和困扰。 

杏

花

岭

区 

土

壤 

2021年4月22日15时，杏花岭区敦化坊办事处副主任贾

忠义及相关科室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2017年太原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售楼部拆除后，富

力 A区物业将此处作为居民大件垃圾、装修垃圾和绿化垃圾的

积存点，清运不及时、不彻底，现场存有居民大件垃圾、装修

垃圾和绿化垃圾，部分进行了苫盖，部分裸露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。 

属

实 

现场堆存垃圾于4月24日凌

晨 3:00已全部清运完毕，并对裸

露地面进行苫盖。 

截至4月25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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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军营新华书店宿舍，地下水污

水渗漏，气味难闻，影响居民生活环

境，且存在安全隐患。 

迎

泽

区 

大

气

,

水 

2021年 4月 22日，迎泽区副区长张渊学、市生态环境局

迎泽分局局长刘建国、区政府办副主任胡彬、老军营街道办事

处副主任任柯华、城建股银峰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。 

老军营新华书店宿舍 1、2、3号楼地下水存在积水问题，

其中 1号楼较为严重、2和 3号楼部分单元存在积水；该小区

位于汾河沿岸，地下水位较高，加之老旧楼房初期未做防水，

管网老化严重，存在地表及地下渗漏问题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。 

属

实 

按照老军营老旧小区改造计

划，从2020年10月份开始，对涉

及到渗水的地下室进行清理垃圾、

更换老旧管道、做防水处理。列入

改造计划的有 22栋楼，目前已完

成7栋楼，按照进度老军营新华书

店宿舍地下室防水处理预计 6月

底完工，届时彻底解决地下室积水

问题。 

截至4月24日，该问题阶段

性办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阶

段

性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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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办不了

证。 

市

辖

区 

其

他

污

染 

2021年 4月 22日，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生态环境科科

长张安武与行政审批管理科科长甄咏春对照省政府《山西省相

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69号）和市委市政府

《太原市市县两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并办

发﹝2020﹞2号）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核查。 

经咨询省生态环境厅相关专家，现行法律规定中对铅酸蓄

电池回收资格未予以明确。 

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。 

属

实 

截至4月25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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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沟镇武家庄村北路两侧，堆放

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，无人清

理，影响环境。（多次向当地12345

反映，一直未处理） 

清

徐

县 

土

壤 

 4月21日下午,清徐县徐沟镇政府企业办主任庞宝华、环

卫所所长乔志忠，清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城市管理综合

行政执法队科员刘志伟、牛鑫、武旭东、李超，清徐县环卫中

心乡村环卫股长武鹏、副股长常宪到达现场对群众反映问题进

行了核查。 

经核实，清徐县徐沟镇武家庄村北路两侧现场堆放生活垃

圾、建筑垃圾和建筑材料。 

该群众举报问题属实。 

属

实 

堆放的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

建筑材料已全部清理。 

截至4月23日，该问题已办

结，无问责情况。 

已

办

结 

无 


